
粤港澳大湾区是指由广东九市联合港澳两个

特别行政区组成的城市群袁也是我国野一国两制冶
方针的又一重大实践性突破遥 2018 年 3 月 7 日袁习
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广东

代表团审议时就提出 野要抓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

重大机遇袁携手港澳加快推进相关工作袁打造国际

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遥 冶建设大湾区的目的在

于充分利用粤港澳三地渊下文简称野三地冶冤的地缘

优势尧经济优势以及广阔的开放程度袁实现湾区经

济的高速发展袁并致力于打造全球创新高地袁共建

金融核心圈以及大湾区优质生活圈遥 然而袁目前三

地在相互之间合作交流方面存在很多壁垒和障

碍袁 需要建立某种高层次的协调机构以推动大湾

区规划的进一步落实[1]遥 诚然袁湾区的高速建设和

发展不能脱离法律制度以及司法活动的有效保

障袁 三地之间的壁垒和障碍也不仅限于行政架构

和管理模式袁还在于因不同法域尧不同传统带来的

司法协助上的隔阂遥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袁在粤港

澳湾区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袁 只有判决的自由流

动袁才能确保货物尧人员尧服务尧资本的自由流通袁
才能有效地为粤港澳湾区的发展提供坚实的保

障遥 在司法审判实务上袁内地与港澳之间判决终局

性的认定差别是导致判决无法在三地自由流动的

主要障碍遥 据此袁笔者试图以野湾区意识说冶为进

路袁在两岸三地合作和发展势头加强的趋势下袁进
一步推动解决三地以判决互认为核心的司法协助

等问题袁并基于野湾区法律意识冶的构想探寻解决

三地终局性判决认定困窘的新突破口遥

一尧野湾区意识说冶的提出和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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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粤港澳湾区背景下分析三地终局性判决的

认定问题袁 需要首先厘清学界针对三地终局性判

决认定困窘所提出的已有解决方案遥 其中有三种

学说比较具有代表性遥
1.安排说遥 有学者认为袁鉴于我国区际民商事

判决认可与执行的特殊性以及目前内地分别已经

与香港尧澳门地区签署野判决认可与执行安排冶的背

景下袁未来内地与港澳之间解决认定判决的终局性

问题需要依靠三地多边判决认可与执行安排[2][3]遥 采

纳这一学说的学者主要借鉴了欧盟成员国的做

法袁 他希冀能够在不同法域之间创立某种具体的

协议渊或书面文件冤袁并在其中明确相关终局性判

决的确立标准[4]遥 除了针对终局性判决确立协议之

外袁 不同法域之间也往往会订立其他的安排或协

议袁就交通尧基建尧教育尧监管等领域问题达成一致

的做法遥 例如美国路易斯安那州与宾夕法尼亚州

等地区之间就成年罪犯监管问题达成的州际协议

渊Interstate compact冤[5]遥 因此袁安排说对解决包括三

地终局性判决认定困境在内的多领域问题都发挥

着重要的理论基奠作用遥
2.标准说遥 有学者对野安排说冶采取质疑态度袁

认为三地为形成这种较为硬性的安排已经在多年

前就做出过努力袁 但是并没有取得良好的成果譹訛曰
相反袁应该采纳一种灵活的尧富有弹性的终局性标

准遥 持此论者以香港为例袁建议当以下两个要素得

到满足时袁 香港法院就可以认定内地司法判决具

备终局性院渊1冤内地司法机关审理了案件的所有争

点袁 判决依据内地民事诉讼法已经发生了效力曰
渊2冤检察机关并未提起抗诉袁相关法院未接受当事

人的再审申请且未主动启动再审程序从而停止所

涉判决的效力遥 采纳野标准说冶的学者认为野安排

说冶本身在实践上遭遇过一定的阻碍袁继续进行这

种做法未必能取得一个更好的突破遥 相反袁如果通

过某种新的具体的标准有弹性地尧 有幅度地来认

定一个判决是否是终局的袁 可能反而会起到更好

的效果和作用遥
3. 协商说遥 支持协商做法的主体是香港律政

司袁早在 2002 年 3 月份香港律政司就出台过一个

咨询文件袁其中作为附件的叶香港特别行政区域与

内地相互执行上市判决曳草案第 14 条就指出院野至

于一项判决如何以及何时才应该被视为最终及不

可推翻袁我们将会与内地当局讨论袁以确保所达成

的安排能令双方满意遥 冶譺訛协商这一做法本身是一

个比较广泛的概念袁 且这里的协商往往是香港有

关机构与内地有关当局之间的对话或磋商袁 与法

域范畴下相关安排的达成有着明显的区别遥 实际

上袁协商本身并不是一个直接有效的解决方案袁它
只能在原则上把握住终局性判决认定的走向遥

通过对上述三种不同解决方案的研究袁 笔者

认为袁 这三种做法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内地

与港澳之间因不同法域尧 不同传统所带来的判决

隔阂袁是从事进一步研究的基础所在遥 然而袁这并

不意味着这三种做法之中的任意一种或几种就能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遥 笔者认为袁它们存在着以下两

个问题袁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思考遥
第一袁现有方案的前瞻性欠佳遥需要明确的是袁

三种学说产生之时离今有若干年的时间间距袁内
地与港澳之间构建以司法协助为主要内容的方案

在 21 世纪初期就已经产生遥 因此袁无论它们解决

当下三地终局性判决认定标准差异所带来相关问

题的能力和效力如何袁 这些方案都是比较传统且

缺乏一定的前瞻性考量袁 或者至少说这些方案或

学理都没有考虑到当今内地与港澳之间的重要合

作契机袁并进而做出适时的调整遥 正如香港律协所

指出的袁 内地与香港之间就终局性判决的认定标

准需要经过反复的磋商和协调袁 它既发生于内地

与香港的司法机构之间袁 也存在于内地和香港两

个不同法域之间的合作与交流遥 据此袁内地与香港

之间需要以一个具有前瞻性和统领性的平台为契

机袁将这种协商和交流的成效发挥到最大化遥
第二袁现有方案的理论基础较为薄弱遥 解决因

三地终局性判决认定标准差异所带来的问题袁需
要构建相关的安排体系或形成相应的判定标准袁
这一点也是现有的学理研究能够清楚认识到的遥
然而袁 任何一种安排体系或判定标准的形成和发

展都不能脱离坚实的理论基础遥 目前三种学说的

成立主要是以区际民商事司法协助的理论基础为

依据院作为区际民商事司法协助中的一种袁内地判

决能否被香港及澳门地区法院所承认和执行的关

键就在于该判决是否是终局的[6]遥 因此袁在终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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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发生认定困难时袁 三地之间可能通过设立相

关的安排或标准以求解决袁 而这种安排和标准的

理论根基在于野互惠说冶和野法律义务说冶以及相关

的司法协助理论遥 然而事实上袁尽管三地学界都承

认野互惠说冶和野法律义务说冶袁也秉持其要求进行

协商和互助袁 但是这些理论并没有就解决这一问

题发挥根本性的作用袁内地与港澳之间的判决流动

仍然会因其终局性的认定问题受到阻碍[7]遥

渊二冤野湾区意识说冶的提出及其基本构架

笔者认为袁 现有三种观点之间存在着一种潜

在的逻辑关联袁需要予以厘清遥 首先袁内地与港澳

之间设立某种具体的安排是一种具有约束力的直

接表现形态遥 这种做法和模式往往会建立在充分

地沟通与协调的基础之上袁 也会先行地考量其中

诸多的理论问题遥 因此袁一旦内地与港澳之间就相

关判决的承认和执行达成一种具体的安排袁 那么

二者往往也会出台相关的标准袁并进行充分协商袁
而野安排冶自身只是一种结果性的表达曰其次袁判定

内地做出的判决是否具有终局性的相关标准是做

出相关安排之前的主观考量遥 两岸三地之间就这

一问题的协商需要考量诸多因素袁 最后才能形成

客观的并且能够为三地司法环境所接受的安排遥
在设立相关安排过程中袁 标准的设计是组成最后

出台的相关安排的野血肉之躯冶袁只有在制度中注

入了主观标准才是解决判决终局性认定困境这一

问题的根本所在遥 最后袁内地与港澳之间的相互协

商是相关标准确立和安排出台的重要环境保障遥
无论是出台安排还是主观地设计某种标准袁 都必

须要在一个大的外部环境下进行协商袁 也必须要

结合三地目前所处的经济境况和政策背景进行确

定遥 野协商冶不是单纯地进行对话和沟通袁而是要在

当下内地与港澳之间所处的有利政策或外部支持

的背景下进行袁进而使得这种协商能够与时俱进袁
并前瞻性地利用当下有利的对话环境和契机袁从
而实现最佳的标准设定袁 最后出台一个满意的安

排遥
在这种逻辑框架下袁 粤港澳大湾区的构建和

设计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对话契机和协

商环境袁 也为解决三地司法协助问题创立了更多

的前瞻性思考遥 笔者更加倾向于现有的野协商说冶袁
并认为目前内地与港澳之间就解决判决的终局性

问题应该回到协商的平台之上袁 急迫地设定和出

台一系列的标准或试图通过这一契机径直地走向

安排的设置都为时过早遥 同时袁结合现如今粤港澳

湾区建设的环境袁笔者主张将野协商说冶升华为野湾
区意识说冶遥

所谓野湾区意识说冶是指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为契机和协商平台袁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尧澳门在

区际司法协助领域内的合作袁 培育两岸三地司法

工作人员以区际司法协助为湾区建设的根本法制

保障的意识袁 从而能够清楚地识别判决的自由流

动对湾区经济发展的保驾护航作用袁 并在此基础

上形成对终局性判决标准的统一性认识遥 根据这

一理念袁野湾区意识说冶的基本架构主要包括以下三

个层面遥
1.顶端层面上的意识渗透遥 野湾区意识说冶的顶

层部分是一种思想层面上的意识渗透袁 落实在判

决的承认与执行中就体现为三地司法机构在湾区

建设进程中在各自法域传统差异化的矛盾下的想

法与抉择遥 尽管如此袁内地与港澳之间的司法工作

人员应该清楚地意识到粤港澳大湾区的构建和发

展与区际司法协助之间的紧密关系袁 并在符合相

关法律规定的情形下袁 尽可能地促成这种司法协

助的顺利进行遥 野湾区意识说冶的顶端部分可从叶香
港基本法曳与叶澳门基本法曳中获得直接性的依据袁
以叶香港基本法曳为例袁根据该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院野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司法机

关通过协商依法进行司法方面的联系和提供协

助冶遥同时袁叶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

协议曳本身也设有相关的合作总则与合作目标袁从
而为大湾区司法协助体系的发展注入了实质性的

内涵遥 作为三地判决承认与执行的关键一环袁终局

性判决也要在这样的意识体系之下进行认定袁这
表明袁 无论最终形成的具体文件或达成的安排如

何袁 司法人员以及有关部门都应该清楚地意识到

这些活动应该归属于大湾区发展与建设的环节之

中袁 而不单纯是为了解决某个个别的案例而采取

的权宜式行动遥
2.中游范畴下的沟通与协调遥 野湾区意识说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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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层次是一种协调层面上的层次遥 与顶端范

畴相区别的是袁中游部分是野湾区意识说冶的核心

体现袁也是能切实采取行动的关键环节袁其发挥着

承上启下的作用遥 在野湾区意识冶的指引之下袁粤港

澳大湾区的构建应该在某种高层次的协调机构下

进行袁这种协调机构应该是一种统合式的袁并以解

决三地之间因各种原因产生的壁垒和障碍为目

的遥 中游范畴下的沟通与协调并不具体地存在于

某部法律规范之中袁而是来自于权威学者的观点遥
例如深圳大学校长李清泉教授认为袁 应该建立某

种高层次的协调机构以推动大湾区规划的进一步

落实曰 广东省政协主席王荣也在全国政协第十三

届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要构建粤港澳大湾

区的协调性机构譻訛遥 内地与港澳之间法域环境的差

异化导致了三地司法协助上的壁垒和障碍袁 而这

也需要一种协调机构从中予以指挥和调和遥 因此袁
司法协助体系于理完全可以占据这种高层次协调

机构内的一席之地袁 而后在这个体系之下分别解

决包括终局性判决认定等许多细节问题袁 使得这

种协调能够贯穿于高层次协调机构下的每条 野叶
脉经络冶遥

3.基础维度中的对话与实践遥野湾区意识说冶的
基层部分直接与对话和实践相切合遥 所谓对话与

实践袁本质是对问题的实际贯彻和解决的过程遥 在

终局性判决认定的过程中袁 三地司法机构需要借

助粤港澳大湾区的对话契机和协商平台对这一问

题进行充分的合作袁例如召开相关的会议等遥 这些

环节都需要两岸三地的司法工作人员进行积极的

往来互通袁 从而把湾区意识和协调机制的构建真

正地落实到对话与实践环节之中遥

二尧野湾区意识说冶与解决终局性
判决认定间的切合性

野湾区意识说冶及其架构能够为解决终局性判

决的认定带来新的思路袁 主要原因在于其与终局

性判决的认定方式之间有着共同的理论基础袁即
两者之间本身能够相互互补尧 相互切合遥 笔者认

为袁野湾区意识说冶 与解决终局性判决认定问题间

的切合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之中遥

1.均与野一国两制冶基本要求相切合遥 野一国两

制冶 的基本原则和政策落实在区际司法协助领域

中具体体现为尊重内地与港澳之间各自的法域传

统袁并通过有效的协助体系贯通于其中袁并发挥沟

通和对话作用遥 一方面袁解决终局性判决认定的问

题需要洞悉两岸三地间法域传统上的差别遥 中国

大陆地区是受到大陆法系国家所影响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主体法律体系袁 香港地区则是保留了英

美法系国家原有的普通法尧衡平法尧附属立法和习

惯法体系袁 澳门地区则是受到葡语国家影响的大

陆法系地区譼訛遥 三个地区法域之间的差别表明解决

两岸三地终局性判决的认定应该紧密地依靠在对

话和协商的基础上袁 充分地就相关标准问题达成

一种有效的安排或习惯袁 并纳入至 2006 年两岸三

地判决的承认和执行的安排文件之中[8]曰另一方面袁
解决终局性判决认定的问题要紧扣港澳基本法和

三地所缔结的相关安排之中遥 叶香港基本法曳第九

十五条尧叶澳门基本法曳 第九十三条均鼓励两个特

别行政区域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司法机关通过协商

依法进行司法方面的联系和相互提供协助袁 内地

与香港和澳门之间也就判决的承认和执行达成过

相关的安排袁只是关于判决的终局性认定问题袁香
港律政司仍表示需要进一步地与内地进行协商和

沟通袁以确保结果是否满意遥
在这样的解决方式之下袁野湾区意识说冶的切合

性主要表现在两点院其一袁它所主张的对话契机和

协商平台本身就是承载两岸三地司法协助的重要

桥梁袁 也能为三地法域差别所产生的壁垒和障碍

提供一个前沿的尧符合时代要求的解决渠道遥 野湾
区意识说冶 鼓励在湾区协调体系构建的背景下搭

建一个以粤港澳大湾区为背景的协商平台袁 从而

解决包括终局性判决认定分歧在内的诸多区际私

法问题遥 因此袁野湾区意识说冶与解决终局性判决的

认定产生了切合和呼应曰其二袁粤港澳大湾区本身

即以野一国两制冶为基本特征遥 学界普遍认同野一国

两制冶是粤港澳大湾区最为重要的特征袁也是最为

重要的优势袁因为在这一政策下袁制度的多样性和

互补性在其中交错纵横袁 能够给粤港澳大湾区的

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袁 也能够成为推动合作的新动

力[9]遥 而解决终局性判决问题所依赖的港澳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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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双边安排形式也是源于野一国两制冶这一政策的

支持和体现袁因此袁野湾区意识说冶与解决判决终局

性认定标准这一问题间恰好野殊途同归冶袁在野一国

两制冶 这一指导之下能寻找到理论基础上的切合

点遥
2.均与司法协助理论的前瞻性步伐相协调遥区

际司法协助理论本身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一个体

系袁而需要保持一定的前瞻性遥 正如 2006 年内地

与香港和澳门缔结的司法互助协定一样袁 粤港澳

大湾区即将构建的高层次协调体系必然会给区际

司法协助理论增添新的元素袁而野湾区意识说冶正
是新元素中的一种遥 同时袁作为司法协助领域的一

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袁 终局性判决的认定也前瞻性

地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院例如在 2016 年香港高

等法院做出的 HCMP2080/2015 号判决就认可了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4 年做出的商

事判决譽訛遥 判决中梁国安法官对此问题做出了一个

新的标准探讨袁 他认为认定一个判决是否是终局

性的袁主要有以下两个软性标准院渊1冤原审法院出

具证明书袁 证明某地判决在内地是最终且可以在

内地执行的判决袁 当事人未提供相反的证明曰渊2冤
判决超过再审申请期限未被申请再审曰 尽管这个

标准可能没有考虑到内地其他审判监督程序带来

的问题袁 但是在多年内未有相关理论突破的现况

下袁这个来自于香港高等法院的软性标准无疑是带

来了新的研究契机袁且这个契机的产生恰好在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提出的时间范畴之内譾訛遥这也说明袁香
港高等法院本身也有意放开原有的传统束缚来接

纳新的开放性标准遥 因此袁粤港澳大湾区下的野湾
区意识说冶 及其构建理论与解决终局性判决认定

之间都能够与新的司法协助理论相融袁 尤其是在

前瞻性上产生了一种切合遥

三尧野湾区意识说冶与解决终局性
判决认定间的间隙性

尽管野湾区意识说冶本身能够有助于推动终局

性判决认定问题的解决袁 但是仅有这一种意识或

者仅靠这种理论却无法当然地解决终局性判决认

定的全部问题袁 需要其他的方式予以辅助性的补

充遥 笔者认为袁野湾区意识说冶与解决终局性判决之

间的间隙性实质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遥
1.原则性的指导与具体解决方案之间的间隙遥

这种间隙产生的原因来自于目前野湾区意识说冶所
能够提供的直接性依据的匮乏性遥 野湾区意识说冶
本身是一种上层式的概念袁 它可以为包括解决终

局性判决认定问题在内的诸多与司法协助有关的

问题提供原则上和思想上的指导袁 但却无法提供

直接性的依据遥 这种情况类似于叶香港基本法曳和
叶澳门基本法曳 对内地与港澳之间司法协助的作

用袁 尽管它们都从原则上肯定并鼓励香港和澳门

与内地地区法院进行相关司法协助袁 但是并没有

对这种协助做出具体且直接式的指导遥 因此袁在粤

港澳大湾区的构建平台和思想意识的指导下袁如
何加速内地与港澳之间的协商并促使相关终局性

判决认定方案的出台袁就是存在于野湾区意识说冶
与解决终局性判决认定间的间隙之一遥 需要明确

的是袁野湾区意识说冶 的提出并不是解决这一问题

的终点袁也不会一直支持固守于协商的做法袁而是

立足于当下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契机并提出的一

种稳步的尧初始性的做法遥 这也意味着袁解决直接

性依据比较匮乏这一间隙的做法在于从协商说向

标准说的逐步迈进袁 从而使抽象的思想意识上的

指引逐渐变得直接袁并具有一定的可参考性遥
2. 构建初始性与终局性判决认定凸显性间的

间隙遥 粤港澳大湾区的构建方始于 2017 年并明确

于十九大报告之中袁 这也表明系统地构建粤港澳

大湾区才处于初始和起步阶段遥 然而袁两岸三地之

间终局性判决认定问题却早在 2002 年就已经被

意识到遥 因此袁解决终局性判决的认定问题早已备

受两岸三地学者的关注袁 各方也已经提出一些具

体的方案和标准亟待被评价遥 在这种情形下袁以一

个较新的尧 不成熟的对话协商契机去解决一个存

在已久的问题难免有些力不从心遥 一方面袁粤港澳

大湾区的高层次对话机制和协调体系并没有真正

建立起来袁相关理论基础也显得较为薄弱曰另一方

面袁解决终局性判决的认定问题在 2006 年安排出

台以及 2016 年法官新标准提出之时就已经表明

了其亟待解决的凸显性袁 随着湾区建设的进一步

深入袁两岸三地经贸商事合作逐步加强袁这种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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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只会越来越明显遥 因此袁粤港澳大湾区构建的初

始性和不成熟性就与终局性判决认定问题的凸显

性之间形成了一组矛盾遥
3. 意识渗入性与终局性判决认定常态性间的

间隙遥 作为紧密联系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野湾区

意识说冶袁它的影响力和渗入能力不是立刻就能体

现的袁而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方式袁并且这段时间

也并不短暂遥 就目前看来袁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正

处于一个初始的阶段袁 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还是

法律制度协商与构建袁都正处于一个起步的时机袁
因此袁 大湾区意识是否真的已经融入于内地与港

澳之间的法律工作人员的意识之中仍然有待进一

步的检验遥 但是袁随着两岸三地的经贸往来逐渐频

繁袁 内地判决的承认和执行的数量势必会与日俱

增袁而对这一问题的处理袁相关标准的使用和出台

肯定不能等待大湾区的建成之后再做考虑袁 故而

相比于湾区意识的渗入性而言袁 终局性判决认定

标准已经是司法审判实践活动中一种常态化的考

虑问题遥 有些时候袁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时机要早于

湾区意识渗入的整个过程遥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袁湾
区意识的渗入性与终局性判决认定的常态性之间

就产生了间隙袁需要对其予以弥补袁并解决所产生

的相关问题遥

四尧解决野湾区意识说冶与终局性
判决认定间隙问题的应对措施

面对野湾区意识说冶与解决终局性认定问题之

间的间隙袁需要通过其他辅助性介质充当野湾区意

识说冶与终局性判决认定之间的野桥梁冶袁进而使得

解决这组矛盾变得具体且切实可行遥 对于解决湾

区意识与终局性判决认定间隙的填补思考袁 笔者

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遥
1.明确野终局性冶判定标准的考量要素遥在面对

原则性的指导与具体解决方案之间的间隙上袁明
确一个具体的标准难以全面地顾及到终局性判决

认定的各个方面袁 然而确定一些必要的考量要素

却是一种能顾及到野原则冶与野具体冶之间矛盾的折

衷性做法袁同时袁这些要素也能给未来以粤港澳大

湾区为背景所发起的司法协助会议提供良好的协

商议题遥 具体而言袁这些要素主要包括两大类院
第一袁必要性要素遥 必要性要素是在解决终局

性判决认定问题时所必须要商议和确定的要素袁
这里所提到的确定性要素有两个院其一袁具有执行

力的终局性判决与生效判决之间的合并性表达遥
鉴于内地与香港之间就具有执行力的终局性判决

表达的差别袁 在统一表述中可以将这种确定标准

分为内部与外部两者袁 其中内部元素的设立就要

以调和两种表达为目的遥 笔者建议这个表达可以

使用院野判决本身发生效力袁 并且是可以执行的终

审判决冶一项曰其二袁可能影响终局性判决的审判

监督程序的枚举遥 除了内部标准之外袁外部标准主

要针对的是我国目前存在的审判监督程序遥 除了

安排中所涉及到的几种情形之外袁 检察机关并未

提起抗诉是一个遗漏袁应该予以填补遥 据此袁外部

标准可以表述为院野相关检察机关并未提起抗诉袁
相关法院并未接受当事人的再审申请且未主动启

动再审程序从而停止所涉判决的效力遥 冶
第二袁选择性要素遥 选择性要素是指在解决终

局性判决认定问题时可以但不是必须要进行商议

并确定的要素遥 选择性要素的提出主要目的在于

尽可能地分析与终局性判决认定标准相关的其他

要素袁 从而使整个协商的过程做到真正的准备充

分遥 笔者认为袁这里的选择性要素主要针对的是我

国内地审判监督程序的细节问题袁 例如审判程序

中的期限考量遥 梁国安法官在渊2014冤深中法涉外

初字第 91 号 HCMP2080/2015 号判决中就指出了

涉及到当事人再审申请时的期限问题袁 并认为终

局性判决的认定不能离开对期限问题的考量遥 然

而袁 内地检察院抗诉从而导致再审的情形并不受

期限的限制袁 而这点梁法官在当时做出判决时并

没有考虑到袁 这就导致了期限的确定问题仍然处

于一种模糊的状态袁 进而产生终局性判决认定困

难这一问题遥 据此袁内地与港澳三方可以就期限的

问题达成一种协议袁无论是何种情形引发再审袁都
应该给予一定的期限袁 并在期限届满之时起判决

就已具备终局性袁 从而无论在内地或是港澳地区

都应该予以执行遥 关于这一点袁两岸三地可以选择

性地进行考量遥
2. 在高层次协调机构下构建司法协助协调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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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遥 建立某种高层次的协调机构以推动大湾区规

划的进一步落实是当前理论界的一种通说观点袁
这种做法的目的就在于尽可能地消除内地与港澳

之间在诸多领域内进行合作时所产生的壁垒和障

碍遥 笔者认为袁内地与港澳之间的司法协助体系作

为一种司法互助上的野协调冶袁其构建应该要占据

粤港澳大湾区下高层次协调机构中的一席之地袁
并作为一种野子协调机构冶进行综合的布局遥 据此袁
司法协助协调体系应该与其他子协调体系之间建

立一种平行对等的关系袁 且这些都要服务于高层

次协调机构的构建与发展遥 在这样一种逻辑体系

之下袁 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作为内地与港澳之间司

法协助中的一种重要的方式袁 必然会将其判决的

终局性认定问题纳入到协商和解决的考量范畴之

中袁 从而在逻辑链条上找到其与粤港澳大湾区高

层次协调机构之间的关系袁 以最终解决粤港澳大

湾区构建初始性与终局性判决认定凸显性间的间

隙遥 因此袁解决这一间隙的突破口在于在粤港澳大

湾区的高层次协调机构与司法协助协调体系之间

野穿针引线冶袁形成一个稳定的逻辑架构袁从而在这

个脉络中寻得一个适当的野点冶来解决终局性判决

的认定问题袁 从而确保问题的解决不至于游离于

整个湾区司法协助体系的构建之外遥
3. 加强两岸三地学理与实践性的研究和交流

活动遥 这种沟通与交流主要在于学理性和实践性

的沟通与交流遥 目前法律学界对粤港澳大湾区的

法理研究较少袁 对如何将这部分研究与传统区际

司法协助的理论相结合袁 进而产生出适宜粤港澳

大湾区这一构建背景下的区际司法协助理论的研

究还较为薄弱遥 就目前的研究综述来看袁学者的研

究主要还是本原性地解决终局性判决的认定问

题袁因此袁当下这个议题即是目前研究港澳法学者

以及区际私法学者的重要课题袁 也是未来基本区

际私法协助研究的一大热点遥 针对这个问题袁内地

与港澳之间的科研机构及司法实务人员应该通过

会议的举办以及其他相关学术交流活动搭建这些

平台袁将这部分研究落实在日程中袁促进粤港澳大

湾区下司法协助体系的构建袁 充分地指导完成终

局性判决的认定标准遥

五尧结 语

粤港澳大湾区的构建能够为内地与港澳之间

的司法协助体系注入新的理论思考及研究契机袁
终局性判决的认定作为内地与港澳之间判决的承

认与执行里的重要议题袁 其标准的出台也必将受

到内地与港澳之间司法协助体系新发展的影响遥
在这样的背景下袁野湾区意识说冶 能够为研究内地

与香港和澳门三地终局性判决间的认定问题提供

一个全新的协商平台袁 其作用不仅是能够将三地

判决认定问题的考量要素充分地显现于这个协商

平台之上袁 还有助于带动并促进其他区际司法致

力于问题的解决遥 因此袁在野湾区意识说冶下协商内

地与港澳之间的终局性判决的认定是一种解决相

关问题的全新的思路袁 对其进行相应的学理研究

并扩展至其他法学领域也是未来的一个研究方

向遥

注院
譹訛 这一结论可以参看香港立法会 CB (2) 1431/01-02(01)

号文件遥
譺訛 叶香港特别行政区域内地相互执行商事判决曳草案第

14 条的规定对相互协商有着清晰且明确的规范遥
譻訛 这些观点的出处可根据参考文献[1]的报道获知遥
譼訛 参见叶香港基本法曳和叶澳门基本法曳的第 8 条遥
譽訛 案号院渊2014冤 深中法涉外初字第 91 号 HCMP2080/

2015 号遥
譾訛 与此相类似的案件还有香港 HCMP 1797/2015 号判

决袁判决认为中国内地的审判监督程序并不会导致判

决的非终局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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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will stimulate new theoretical
thinking and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researches in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interregional judicial assistance. As an issue
in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interregional verdicts, the determination of final verdict needs to be analyzed and
completed within the Greater Bay Area. Compared with other schemes proposed by academics, the 野Greater Bay Area
consciousness theory冶 is more suitable and helpful to address this issue. It stresses the importance of tak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as an opportunity and a platform for consultation,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cooperation between mainland and Hong Kong and Macao in interregional judicial assistance, and determining the final
verdict within this framework. Confronted with the gap between the construction of 野Greater Bay Area consciousness冶 and
the determination of final verdict, we can specify the factors that may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the final verdict standard,
establish a judicial assistance coordination system under a high-level coordination mechanism and speed up efforts in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tudies to narrow the gap, and thus more quickly solve the problem of determining the final
verdict in the 野Greater Bay Area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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